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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文件
黄人社秘〔2023〕45号

关于加大助推企业稳生产拓市场扩投资
实现“开门红”有关政策落实的通知

各区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，市人才发展服务局：

《黄山市助推企业稳生产拓市场扩投资实现“开门红”若干

政策》已正式印发。为做好政策贯彻落实工作，现就做好加大援

企稳岗力度政策落实有关工作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政策内容

2023 年一季度，对企业招用人员初次在黄就业或新招用返

乡人员，且依法连续缴纳社会保险费 3个月以上的，由企业参保

所在地财政按 800 元/人标准给予企业新增就业补贴，每户企业

最高不超过 2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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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申报条件及流程

1．申报主体：市内企业

2．申报对象：2023年一季度，企业新招用人员初次在黄就

业或有黄山市外企业工作经历且 2022年未在黄山市企业就业的

我市户籍返乡人员，依法连续缴纳社会保险费 3个月以上。

3．申报材料：《企业新增就业补贴审批表》、企业新增就

业人员花名册。符合条件人员由人社部门通过智慧就业系统用工

备案和参保缴费系统比对核定。返乡人员需提供市外就业工作经

历相关证明（劳动合同、劳务协议、工资流水或企业签章的工作

履历证明均可）。

4．申报流程：企业按照参保地管理原则，向所在地公共就

业人才服务机构申报，市直参保企业向市人才发展服务局提出申

报，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初审后，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

复核，再报财政部门核拨。

5．资金来源：财政统筹资金。

三、有关工作要求

1．新增就业补贴申报受理期限为新招用员工参保缴费满 3

个月起至 2023年 9月 30日，政策实施期间，国家和省出台新规

定的，按国家和省规定执行。

2．各区县要把做好加大助推企业稳生产拓市场扩投资实现

“开门红”有关政策落实工作放在重要位置，密切协调配合、通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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协作，严格按照上级部署要求，全面、准确、及时抓好贯彻落实，

要主动公开申报受理机构联系方式和申报流程，鼓励各区县充分

利用智慧就业信息系统等平台，通过“免申即享”的方式，提高政

策落实率，提升企业获得感。

3．各区县要加强政策宣传力度，结合“三级三方服务千企”

工作，将政策第一时间送到企业手上，协助和引导企业做好申

报工作。

附件：2023年企业新增就业补贴审批表

黄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2023年 2月 7日

（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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